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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中共商洛市委 商洛市人民政府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调查处理情况
（第十七批）

截至2021年12月29日16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涉及商洛市生态环境信访件125件，目前已办结97件，现将第十七批4件办理结果通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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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商洛市洛南县景村镇八
一 村 十 一 组 林 区 东 段

（兑山南坡林区）被工程
队破坏，施工单位没有
任何手续

商洛市山阳县天竺山镇
多年将天竺山街道办长
沟社区及原长沟乡和板
仓乡的生活垃圾就地焚
烧；并且用挖掘机就地
掩埋（掩埋地址：原大屋
场组沟顶）

商洛市商南县城关镇东
岗村，有人在河边建设
了两栋楼房，十几户居
民 的 粪 便 直 接 排 入 河
里，并且还在河边建设
了停车场

1、商洛市柞水县小岭镇
大西沟有几家个体在开
采石子，规模很大，一天
开采量为几万吨至几十
万吨不等，手续不全，车
辆运输时压坏公路，路
边树叶上灰尘很大。前
几天听说督察组要来，
镇政府用高压水枪把沟
两边的树叶进行清洗，
且采石已停止。

2、营 盘 镇 安 沟 柞 水 县
的 首 富 挖 山 建 别 墅 并
进行售卖；

3、凤凰镇凤街村有人打
着清理河道的名义，在
社川河采砂，运至河堤
外农田里，洗砂卖钱，严
重污染河道。

涉及
区县

洛南县

山阳县

商南县

柞水县

柞水县

柞水县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群众投诉反映问题建设工程实为：景村镇八一村产业路工程，系 2021年中央和省、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产业路资金补助项目，总投资 56.61654万元，计划修建产业路 2条（全长 3.41㎞），由陕西华锦诚业建设工程公
司承建。2021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月 24 日，陕西华锦诚业建设工程公司施工期间造成 10.9 亩林业植被、6.74 亩农
用耕地破坏。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卫片执法图斑合法性判定规则的通知》（自然资办发

〔2021〕65 号）中“农村道路是指在农村范围内，路基宽度在 8 米以内，用于村间、田间道路交通运输，并在国家公
路网络体系之外，以服务于农村农业生产为主要用途的道路（含机耕道）图斑或地块”规定，洛南县景村镇八一村
产业路工程路基小于 8米，占用的 6.74亩农用耕地属于农业设施附属用地，其土地性质没有发生改变，卫片执法
只提供照片即认定合法，无需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和行为处罚（修路前施工单位与该村村委会达成用地协议）。

经查，2019 年 1 月以前，原长沟乡（现为山阳县天竺山镇长沟街社区）及原板仓乡（现为阳坡村和湾坪村）的生活
垃圾分类收集后，转运至长沟街道社区大屋场沟顶（里河组）村民陈兆元房屋下侧空地进行填埋。根据《山阳县
2017 年度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商政环函〔2018〕34 号）要求，天竺山镇僧道关村垃圾焚烧
站 2019 年 1 月建成投入使用（日处理垃圾 6 吨)，天竺山镇长沟街社区、阳坡村和湾坪村生活垃圾转运至僧道关
村垃圾焚烧站进行集中处理。2020 年 3 月，天竺山镇政府对长沟街社区大屋场沟顶垃圾填埋点进行清理，复平
土地并恢复耕种。该地块用土壤覆盖，耕作层未遭到破坏，土地平整度与周围土地一致，无下陷情况，经走访附
近群众，该地块农作物收成与周围其他地块收成无明显差别。附近未发现有随意填埋和焚烧垃圾的情况。

经查，“商洛市商南县城关镇东岗村，有人在河边建设了两栋楼房”实为：商南县城关街道办事处东岗村村民张天
福、张正有、张天宏兄弟三户在东岗村东二组朝阳路中段的无名排水渠西侧建设了 2 栋楼房。这两栋楼均于
2008 年动工建设，2009 年建成，属于村民在原宅基地自建房屋，均有土地手续，土地登记证号分别为：商（集）用

（2003）字第 333332 号、商（集）用（2003）字第 333333 号、商（集）用（2009）字第 333119 号、商（集）用（2009）字
第 333632号。这两栋楼东侧有一条硬化道路（长：约 12m、宽:约 2m）,紧邻一条排水渠。现场检查时，该两栋楼
上居民日常生活污水经排污管道统一接入城区污水管网，再由县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在河边建设了停车
场”实为：建房时，为了方便楼上住户出行，将楼房东侧道路一并硬化，由于该道路较宽，附近住户偶尔将车辆停
放在道路边侧；未发现两栋楼住户存在粪便直接排入排水渠的现象，南侧楼房一楼东住户私自改造管道将厨房
污水排入排水渠内，调查组现场要求由城关街道办事处负责，立即将私自改造的管道接入城区污水管网，并同时
清理排水渠。

经查，“柞水县小岭镇大西沟”实为：陕西大西沟矿业有限公司，公司位于柞水县小岭镇罗庄社区，矿山位于柞水
县小岭镇罗庄社区大西沟一带。该公司矿山采剥工程及矿石初加工由三家外协单位(具体为陕西融发矿山工程
有限公司、柞水县博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红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柞水分公司)负责。以上三家外协单位在
磁菱铁矿矿体及剥离过程中，将低品位磁铁矿采用“干式磁选”工艺进行开发利用，将干选后的废石尾渣加工成
建筑骨料对外销售。现场核查时，该公司按照年初制定的设备检修计划，于 2021 年 12 月初至今一直处于停产
状态，正在进行年度检修和场区环境整治提升。大西沟铁矿内的矿山车辆主要经过小岭镇罗庄社区新小路，局
部路面有不同程度的破损现象。陕西省大西沟铁矿开采矿种为磁铁矿、菱铁矿，以上三家外协单位在矿山开采
过程中，将原矿石采取“干式磁选”工艺进行初加工，加工后的矿石交由陕西大西沟矿业有限公司进行选矿处理，
同时对废石尾渣进行综合利用加工成建筑骨料对外销售，并在柞水县发展和改革局备案（项目代码：2020-
611026-11-03-014123）。2020-2021 年度生产铁精粉约 60 万吨。2021 年 1 月，柞水县自然资源综合执法大
队委托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陕西测试研究所，对该公司生产加工的砂石骨料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表
明砂石骨料中铁元素未达到铁矿石工业指标（陕建地测字第〔2021〕H-08-2 号）要求。该公司 2021 年 5 月以前
因采矿许可证未延续到位处于停产状态，6 月至 11 月处于生产状态。现场查阅三家外协单位建筑骨料销售台
账，平均每天生产销售建筑骨料约 17500 吨。经走访周边群众，反映每天运输车辆约有 500 辆，按每车装载 30
吨计算，日销售约 15000 吨。该公司已办理采矿许可证、发改立项备案、安全设施设计、水土保持、征占用林地、
环境影响评价等手续。大西沟铁矿内的矿山车辆主要经过小岭镇罗庄社区新小路，该矿区道路已硬化 9 公里，
其中沥青路 5.5公里、水泥路 3.5公里，现场核查时，发现有 20多处不同程度的破损现象。现场核查时，对运输道
路两侧植物叶面进行查看，局部区域植物叶面有落尘痕迹。该公司 2021 年 5 月以前因采矿许可证未延续到位
处于停产状态，6月至 11月正常生产。自 2021年 12月初以来一直处于停产状态，正在按照年初制定的《2021年
度生产设备检修计划》，进行年度检修和场区环境整治提升。现场对小岭镇工作人员进行走访，均反映镇政府近
期未开展用高压水枪冲洗树叶活动，同时对道路沿线群众进行了随机走访，据被走访群众反映未发现使用高压
水枪冲洗树叶行为。

经查，“营盘镇安沟柞水县的首富挖山建别墅”实为：陕西荣信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位于柞水县营盘镇营镇社区安
沟内建设的营盘镇营镇社区安沟新村安置点。陕西荣信旅游投资有限公司，2018 年 6 月，开始动工建设营盘镇
营镇社区安沟新村村民安置点。占用营盘镇营镇社区四组集体林地 3.4128 公顷（51.192 亩），建设中采伐林木、
剥离山体、土地平整，修建护坡挡墙。现已建成村民安置房 211套（总建筑面积 59500㎡），配套设施已完工。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的卫星图片显示，以及叠加柞水县林地保护利用规划 2019年度更新数据库，现场核查所占
施工林地均在批准范围内。

经查，未发现凤凰镇社川河河道有采砂行为，在社川河凤街社区水滴沟口至皂河沟口之间河道泥沙淤积较多，
无清淤、采沙痕迹。柞水县凤凰古镇管委会 2020 年在凤凰镇凤街社区滨河小区 315 省道旁占用建设用地（非
农土地）堆存约 10000 立方米泥沙，周边安装了围挡；现场未发现洗砂设备，也未发现 S315 省道临河侧有污水
排入河道痕迹。因柞水县凤凰镇凤街社区段河道淤积严重，影响行洪，柞水县凤凰古镇管委会 2020 年 10 月 9
日向柞水县水利局申报了《关于申请对凤镇 2#、3#蓄水坝清淤的报告》，2021 年 1 月 12 日柞水县水利局对《关
于凤凰古镇旅游管委会申请对凤镇 2#、3#蓄水坝清淤的申请》进行批复（柞水函〔2021〕4 号），批准凤凰镇对
2#、3#蓄水坝清淤。2021 年 1 月 15 日至 25 日，柞水县凤凰古镇管委会对凤街社区水景观坝内的淤泥进行清
理，清淤过程中产生的泥沙临时堆放在凤凰镇凤街社区滨河小区 315 省道旁建设用地（非农土地），作为项目
建设回填材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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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

2021 年 12 月 10 日，洛南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对该公司洛
南县景村镇八一村产业路工程项目施工期间非法破坏林地
10.9 亩刑事立案侦查【洛公（刑）立字〔2021〕1255 号】，目前该
案件已进入司法取证程序。一是加强森林资源监管，对破坏
的林坡组织实施生态修复；二是落实属地监管职责，加强日常
监管巡查。
2021 年 12 月 24 日，洛南县林业局长对景村镇林业分站长约谈
提醒；2021 年 12 月 25 日，洛南县景村镇党委对景村镇八一村
党支部书记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引导群众做好日常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将生活垃圾收
集转运至僧道关村垃圾焚烧站进行集中处理；督促镇村保洁员
履行责任，加强垃圾分类堆放管理。
2021 年 12 月 25 日，山阳县住建局党组对负有分管领导责任的
副局长进行了提醒约谈；山阳县天竺山镇纪委对长沟街社区支
部书记进行了提醒约谈。

一是将南侧楼房一楼东住户私自改造的厨房排污管道改接
入城区污水管网，并将楼房东侧排水渠内的污水进行清理；
二是加大日常巡查检查力度，确保排污正常，严防类似情况
再次发生。
2021 年 12 月 25 日，商南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对城关街道
办东岗村生态环境保护网格员履职不到位进行提醒谈话。

一是加强日常监管，坚决遏制各类自然资源违法违规行为；二
是强化安全巡查频次，督促企业严格按照矿山安全设施设计
方案开采作业；三是加大监管力度，督促企业加强环境管理；
四是严格落实道路清扫洒水降尘措施，及时修补道路损坏路
段；五是落实属地管理，宣传相关政策，收集民情民意，及时化
解群众诉求。
2021 年 12 月 26 日，柞水县纪委监委针对大西沟区域“领导责
任、直接责任、监管不力”等问题，给予柞水县小岭镇罗庄社区
支部书记、主任，柞水县小岭镇自然资源所所长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给予柞水县小岭镇镇长、柞水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大队长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柞水县小岭镇武装部长诫勉谈话处
理；给予柞水县小岭镇党委书记、柞水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商洛
市生态环境局柞水县分局局长提醒谈话处理。

一是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加强日常巡查检查，加大执法力度，严
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二是柞水县营盘镇党委和政府按照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及属地管理原则，进一步落实生态环境
保护网格化监管职责，加强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及时
处置到位。

一是柞水县水利局负责加强河道管理，定期不定期地开展河道
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二是柞水县凤凰镇党委和政府
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及属地管理原则，进一步落实“河长
制”及环境网格化监管职责，加强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报
告、及时处置到位。
2021 年 5 月 19 日，柞水县水利局局长对柞水县水政监察大队
大队长、柞水县河道水库管理站负责人进行约谈。

受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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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陕西时间：2021年12月4日—2022年1月4日 专门值班电话：029—81026166,专门邮政信箱：陕西省西安市A1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

●陕 西 省 商 洛 市 商 南 县 长 新 东 路
代 海 宏 的 房 产 证 丢 失 ，证 号 为
00004545，房屋坐落于陕西省商洛市商
南 县 长 新 东 路 工 行 家 属 楼 ，面 积 为
55.72m2，声明作废。

●商 南 县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中 心 不 慎
丢 失 陕 西 省 政 府 非 税 收 入 收 款 票 据
一 本 ，票 号 为 01343701-01343750 ，声
明 作 废 。

●商 州 区 巾 帼 志 愿 者 协 会 的 社 会
团 体 法 人 登 记 证 书 副 本 丢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51611002MJU947759R,
声 明 作 废 。

●商 南 县 众 鑫 石 材 有 限 公 司 的
采 矿 许 可 证 正 本 丢 失 ，证 号 为
C6110232011017130104198,声明作废。

声 明
现有我公司房屋统一对外公开招租，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1、房屋位于商州区北新街西段，出租用途为办公或商用，房屋
共 7层，面积 3211.94平方米，招租底价 480000元/年，租期 5年。

2、招租要求:以上房屋招租实行竞价租赁，竞租人应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和履约能力，以综合评审方式确定承
租人。租金一年一付，先交后用，以三个月租金为标准收取押金，不
允许用于危化品经营、仓储及有环境污染(含噪声)的项目。

3、报名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2年 1月 12日下午 5点前(仅
限工作日)。

4、注意事项:凡有意竞租者，自然人请携带个人身份证件;企、事
业法人凭有效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等到
本公司办理报名登记手续(节假日除外)。

5、报名地点:商洛市金盾押运有限责任公司 2楼办公室。
6、咨询电话:0914-2397038 张先生。

商洛市金盾押运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2月31日

二次招租公告


